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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
歌、國旗的決議》

二、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

三、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

四、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

五、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

六、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

七、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特權與豁免條例》

八、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

九、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

十、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

十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

十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中央銀行財產司法強
制措施豁免法》

附件三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
全國性法律

下列全國性法律，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由香港
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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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 

 
（2010年 8月 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批准） 
 

 
一、 二�一二年選舉第四任行政長官人選的選舉委員會共

1200人，由下列各界人士組成： 
 

工商、金融界 300 人 
 

專業界 300 人 
 

勞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 300 人 
 

立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的 
代表、鄉議局的代表、香港特別

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

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 

300 人 

 
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五年。 

 
二、 不少於一百五十名的選舉委員可聯合提名行政長官候

選人。每名委員只可提出一名候選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立法會的產生辦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立法會的產生辦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立法會的產生辦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立法會的產生辦法和 
表決程序修正案表決程序修正案表決程序修正案表決程序修正案 

 
（2010年 8月 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予以備案） 
 

 

二�一二年第五屆立法會共 70名議員，其組成如下： 
 
功能團體選舉的議員        35人 
分區直接選舉的議員        35人 

 


